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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学院教〔2014〕35号
绍兴文理学院学生评价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工作管理办法

学生评价教师课程教学质量（简称“学评教”）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，教学效果的评价和教学信息的反馈有利于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。为加强管理，完善“学评教”工作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评价对象和参评对象

（一）评价对象。担任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课程的任课教师。

（二）参评对象。修读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课程的学生。未听课或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学生不参加评价。
二、评价内容和标准

以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评价等四方面作为主要评价内容，其基本标准与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在教学目标上，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，正确处理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关系，始终把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应用能力放在首位，克服重知识传授、轻能力培养、以知识传授代替能力培养的做法。

（二）在教学内容上，从学生将来从事的专业领域的实际需要出发，以解决专业实际问题为导向设计教学内容。

（三）在教学方法上，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和创新能力为重点，科学选择适宜教学要求与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，组织开展团队学习、小组学习、合作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，促进教与学互动，使学生学会学习。

（四）在教学评价上，始终把知识掌握与能力发展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情况的两个基本要素，开展既有过程性检查又有结果性诊断的多种多样的考试评价方式。

三、评价等级与比例

评价等级为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。良好及以上比例不超过评价对象总数的80%，其中“优秀”比例不超过的30%；其余等级不设比例。
四、时间与组织

评价工作每学期一次，一般在第16教学周进行。评价工作由教务处统一组织，各学院具体落实。教务处负责教务管理系统维护，保证系统正常运行；各学院负责做好评价的组织、管理等工作。
五、评价结果的统计与反馈
评价结果按照百分制进行统计。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的对应分值为95分、85分、75分、65分、55分。

（一）每教师每课程“学评教”结果的统计方法是，所有学生评价分值中去掉10%最高分值和10%最低分值后得出的平均分。统计公式：∑（学生评价分值）÷（评价学生数），其中学生评价分值为去掉10%最高分值和10%最低分值的分值，评价学生数为评价学生总数的80%。

（二）每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的统计公式：∑（每教师每课程分值×每课程评价学生数）÷∑（每课程评价学生数）。

（三）统计各学院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的平均得分和全校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的平均得分。
评价结果反馈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教务处将每教师每课程“学评教”结果、每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和各学院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的平均得分、全校教师“学评教”结果的平均得分等反馈给学院，同时，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教师个人。
六、其他

评价工作应做到基础数据准确无误，评价公正客观，工作规范有序。任何部门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影响“学评教”工作正常开展、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视其情节轻重，追究其责任。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《绍兴文理学院不参加“学评教”学生信息汇总表》

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  
2014年5月6日     
附件：
绍兴文理学院

不参加“学评教”学生信息汇总表
（         学年第       学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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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院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学 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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